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明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九年七月

六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歷經一次修正。考量民

眾使用手機上網需求日益增加，基地臺所提供數據服務已成為不可或缺

之基本品質之電信服務，且為使全國平均人口低於五分之一之村里住戶，

能藉由電信普及服務機制享有基本電信服務，修正新增主管機關得公告

電信事業以設置基地臺方式，提供數據服務；為使前述基地臺所提供數

據服務提供棄置營收能合理計算，明定棄置營收項目及其計算方式，使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提供者得據以計算提供普及服務所致淨成本。另因應

電信法即將廢止，原條文涉電信法之過渡條文，併同修正或刪除，爰擬

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新增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電信事業於全國平均人口低於五分之一

之村里，以行動通信基地臺提供電信普及服務。（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十三條） 

二、 修正及刪除涉電信法之過渡條文。（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十六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二條） 

三、 修正行動通信基地臺棄置營收項目及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九

條） 

四、 明定電信普及服務之資金成本率應等於當時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

按月之加權平均。（修正條文第十條附件二）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普及服務類型包

括語音通信普及服務

及數據通信接取普及

服務。 

普 及 服 務 之 提

供，應由設置固定通

信網路之電信事業為

之，但符合下列各款

情形得由設置行動通

信網路之電信事業，

以基地臺方式提供： 

一、 主管機關依第十

三條第二項或第

三 項 所 為 之 公

告。 

二、 受 地 形 地 物 限

制，布建固定通

信數據接取網路

顯有困難。 

三、有寬頻需求地點

之住戶及不動產

所有權人，已同

意建置基地臺。 

四、中繼傳輸電路足

敷行動通信高速

基 地 臺 頻 寬 需

求。 

五、架設行動通信基

地臺之地點已具

備基地臺所需電

力。 

六 、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

所同意協助基地臺

設置使用。 

設置行動通信網路

之普及服務提供者，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其他行動通信電信

第四條 普及服務類型包

括語音通信普及服務

及數據通信接取普及

服務。 

普 及 服 務 之 提

供，應由設置固定通

信網路之電信事業為

之，但符合下列各款

情形得由設置行動通

信網路之電信事業，

以基地臺方式提供： 

  一、限於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第二項公告

指定之特定村里。 

  二、受地形地物限制，

布建固定通信數據

接取網路顯有困

難。 

  三、基地臺所在村里，

未曾納入無線電頻

率使用費折扣條件

計算。 

  四、有寬頻需求地點之

住戶及不動產所有

權人，已同意建置

基地臺。 

  五、中繼傳輸電路足敷

行動通信高速基地

臺頻寬需求。 

六、架設行動通信基地

臺之地點已具備基

地臺所需電力。 

  七、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同意

協助基地臺設置使

用。 

設置行動通信網

路 之 普 及 服 務 提 供

者，無正當理由，不

一、 電信普及服務自九

十二年起提供人口

密度低於全國平均

人口密度五分之一

之 鄉 （ 鎮 、 市 、

區），或距離直轄

市、縣（市）政府

所在地七點五公里

以上之離島之八十

七個偏遠地區及視

為偏遠地區約九十

三萬人享有普及服

務提供基本品質之

電信服務。然不符

前揭資格之少數非

偏遠地區未能以合

理可負擔之價格使

用數據接取服務，

為使全體國民得按

合 理 可 負 擔 之 價

格，使用不可或缺

之基本品質之電信

服務，爰修正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新

增全國平均人口低

於五分之一之村里

住戶，能藉由電信

普及服務機制，以

設置基地臺方式，

提供數據服務。 

二、 衡酌電信事業於偏

遠地區行動通信網

路之村里人口涵蓋

率均達無線電頻率

使用費折扣條件上

限，為使行動通信

網路未達地區能享

有基本電信服務，

刪除第二項第三款

規定之限制。 



 

事業於其普及服務行

動通信基地臺共站、

共構及提供中繼傳輸

電路之請求。 

得拒絕其他行動通信

電信事業於其普及服

務行動通信基地臺共

站、共構之請求。 

三、 普及服務所指定設

置基地臺之中繼傳

輸電路，其亦可作

為其他電信事業為

偏遠地區提供電信

服務之中繼傳輸電

路，使民眾能享有

更優質電信服務，

爰 修 正 第 三 項 規

定。 

第六條 固定通信網路語

音零售服務市場顯著

地位者，應於普及服

務實施年度（以下簡

稱實施年度）前一年

六月一日前，以主管

機關公告之直轄市、

縣（市）地區為實施

單位，提出普及服務

年度實施計畫（以下

簡稱實施計畫），向

主管機關申請擔任不

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及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

之普及服務提供者。 

除前項固定通信

網路語音零售服務市

場顯著地位者以外之

設置固定及行動通信

網路之電信事業，亦

得依前項規定程序提

出申請。 

第一項所稱實施

年度，指每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期間。 

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提出之實施計

畫，主管機關應於實

施年度前一年七月一

日前公告之。設置固

定或行動通信網路之

電信事業得再於同年

八月一日前提出較佳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經主

管機關依電信法公告

為市內網路業務市場

主導者，應於普及服

務實施年度（以下簡

稱實施年度）前一年

六月一日前，以主管

機關公告之直轄市、

縣（市）地區為實施

單位，提出普及服務

年度實施計畫（以下

簡稱實施計畫），向

主管機關申請擔任不

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及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

之普及服務提供者。 

除前項市場主導

者以外之設置固定及

行動通信網路之電信

事業，亦得依前項規

定程序提出申請。 

第一項所稱實施

年度，指每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期間。 

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提出之實施計

畫，主管機關應於實

施年度前一年七月一

日前公告之。設置固

定或行動通信網路之

電信事業得再於同年

八月一日前提出較佳

之實施計畫，申請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一

百十二年六月八日，依電

信管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認定市場顯著地位者，爰

配合修正第一、二項有關

電信法過渡期間之文字。 



 

之實施計畫，申請擔

任不經濟地區電話服

務 之 普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主管機關核准前

項實施計畫時，應比

較各實施計畫所載普

及服務淨成本、要求

補助之金額、服務之

普及率及服務品質指

標改善預測等，並考

量申請者本身之營運

能力，選擇最佳之實

施計畫；必要時，得

要求申請者修正其提

出之實施計畫。 

任不經濟地區電話服

務 之 普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主管機關核准前

項實施計畫時，應比

較各實施計畫所載普

及服務淨成本、要求

補助之金額、服務之

普及率及服務品質指

標改善預測等，並考

量申請者本身之營運

能力，選擇最佳之實

施計畫；必要時，得

要求申請者修正其提

出之實施計畫。 

第九條 不經濟地區電話

服務之可避免成本，

應依附件一之計算公

式計算之。 

不經濟地區固定通

信服務之棄置營收，

為普及服務提供者於

偏遠地區之市內網路

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

域，提供電話服務及

其他相關服務時，所

得下列營收： 

一、月租費收入。 

二、通話費收入。 

三、裝置費與接線費

收入。 

四、接續費收入。 

五、網路互連收入。 

六、專線或其他網路

設備出租收入。 

七、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收入。 

八、其他服務收入。 

九、營業外收入。 

單一基地臺提供普

及服務之棄置營收，

為單一基地臺中繼電

路收入及普及服務提

第九條 不經濟地區電話

服務之可避免成本，

應依附件一之計算公

式計算之。 

不經濟地區固定通

信服務之棄置營收，

為普及服務提供者於

偏遠地區之市內網路

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

域，提供電話服務及

其他相關服務時，所

得下列營收： 

一、月租費收入。 

二、通話費收入。 

三、裝置費與接線費

收入。 

四、接續費收入。 

五、網路互連收入。 

六、專線或其他網路

設備出租收入。 

七、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收入。 

八、其他服務收入。 

九、營業外收入。 

不經濟地區行動

通信基地臺之棄置營

收為各不經濟地區行

動通信基地臺之服務

一、 以基地臺提供數據

服務所產生之棄置

營收，無法參照固

定通信服務，以交

換機房提供數據服

務區域內用戶所繳

納費用計算棄置營

收，爰修正第三項

規定，按電信普及

服務提供者全國行

動通訊整體營收之

一定比例計算，調

整第三項規定。 

二、 前述全國行動通訊

整體營收之一定比

例計算方式，衡酌

偏遠地區行動通信

網路之村里人口涵

蓋率達九成以上，

又我國十六歲以上

民眾已達九十八百

分比有使用手機，

指定設置基地臺不

易 增 加 營 收 及 用

戶 ， 故 採 權 宜 方

式，以單一基地臺

佔全國總數據傳輸

量之比例，乘以增



 

供者提供行動通訊服

務所得下列各款一定

比例營收： 

一、月租費收入。 

二、通信費收入。 

三、簡訊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普及服務提

供者提供行動通訊服

務所得之各款一定比

例營收，依單一基地

臺所在村里之平均基

地臺數據傳輸量所佔

全國基地臺總數據傳

輸量之比例，乘以普

及服務提供者較前一

年度差額之營收計算

之。前開差額之營收

為負數，營收以零元

計算之。 

若市內網路單一

交換機房服務區域跨

偏遠地區及非偏遠地

區，普及服務提供者

計算不經濟地區電話

服務之總普及服務淨

成本時，得計入該市

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

服務區域所生之普及

服務淨成本。 

收入。 

若市內網路單一

交換機房服務區域跨

偏遠地區及非偏遠地

區，普及服務提供者

計算不經濟地區電話

服務之總普及服務淨

成本時，得計入該市

內網路單一交換機房

服務區域所生之普及

服務淨成本。 

加之年度營收計算

之 ， 爰 新 增 第 四

項。 

三、 原第四項移列至第

五項。 
 

第十三條 設置固定或行

動通信網路之電信事

業，就不經濟地區數

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之 實 施 計 畫 提 報 方

式、提報期限、提報

內容、實施年度、實

施計畫期間及普及服

務淨成本計算方式等

程序準用第六條至第

九條規定。同時申請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及

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

接取普及服務者，其

第十三條 設置固定或行

動通信網路之電信事

業，就不經濟地區數

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

之 實 施 計 畫 提 報 方

式、提報期限、提報

內容、實施年度、實

施計畫期間及普及服

務淨成本計算方式等

程序準用第六條至第

九條規定。同時申請

語音通信普及服務及

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

接取普及服務者，其

一、為使全國平均人口低

於五分之一之村里住

戶，能藉由電信普及

服務機制，以設置基

地臺方式，提供數據

服務，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二、前述區域之電信普及

服務，由主管機關指

定設置行動通信網路

之電信事業於年度實

施計畫執行之。 

 



 

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

接取普及服務實施計

畫之普及服務淨成本

應扣除語音通信普及

服務實施計畫已提報

之淨成本。 

        主管機關得依不

經濟地區之需求，於

實施年度前一年三月

一日前，公告指定設

置固定或行動通信網

路之電信事業於特定

村里提供數據通信接

取普及服務，前揭電

信事業應將其納入前

項年度實施計畫。 

        主管機關得依人

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

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

村里之需求，於實施

年度前一年三月一日

前，符合第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情

形，公告指定設置行

動通信網路之電信事

業，於特定村里提供

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

務，並將其納入第一

項年度實施計畫。 

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

接取普及服務實施計

畫之普及服務淨成本

應扣除語音通信普及

服務實施計畫已提報

之淨成本。 

主管機關得依不

經濟地區之需求，於

實施年度前一年三月

一日前，公告指定設

置固定或行動通信網

路之電信事業於特定

村里提供數據通信接

取普及服務，前揭電

信事業應將其納入前

項年度實施計畫。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為管

理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之相關事項，設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職掌如

下： 

一、普及服務年度實施

計畫之審查。 

二、普及服務補助申請

書之審查。 

三、普及服務分攤者所

報電信服務營業額

之審查。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為管

理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之相關事項，設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職掌如

下： 

一、普及服務年度實施

計畫之審查。 

二、普及服務補助申請

書之審查。 

三、普及服務分攤者所

報電信服務營業額

之審查。 

電信法規範之電信事業普

及服務基金相關事項，係

依據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

所訂頒之「電信事業普及

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要點」辦理。因電信管理

法三年過渡期已過，前述

要點已於一百十三年五月

二十七日停止適用在案，

現行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

金相關事項皆已納入「電

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規

範，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四、普及服務分攤者應

分攤普及服務費用

之比例及金額之核

算。 

五、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收支情況之查

核。 

六、普及服務運作成效

之評估。 

七、其他有關電信普及

服務之事項。 

四、普及服務分攤者應

分攤普及服務費用

之比例及金額之核

算。 

五、電信事業普及服務

基金收支情況之查

核。 

六、普及服務運作成效

之評估。 

七、其他有關電信普及

服務之事項。 

於本法施行之日

起，原應依電信法第

二十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之電信普及服務管

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之管理電信事業普

及 服 務 基 金 相 關 事

項，由第一項設置之

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應

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但

其實施年度電信服務營

業額，未達主管機關公

告之一定金額者，免分

攤該年度之普及服務費

用。 

第一項應分攤之電

信事業為普及服務分攤

者，其應於實施年度次

年六月一日前，向主管

機關申報經合格會計師

簽證之實施年度電信服

務營業額，並檢具相關

會計證明資料。 

主管機關為審查前

項電信服務營業額，得

命普及服務分攤者及簽

證會計師提出說明及補

充資料。 

普及服務分攤者之

電信服務營業額，其實

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電信服務營業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應

分攤普及服務費用。但

其實施年度電信服務營

業額，未達主管機關公

告之一定金額者，免分

攤該年度之普及服務費

用。 

      電信事業依本法辦

理登記當年度之電信服

務營業額，應併計登記

前依電信法所經營電信

事業之營業額。但登記

前非為電信法所規定之

普及服務分攤者，不在

此限。 

第一項應分攤之電

信事業為普及服務分攤

者，其應於實施年度次

年六月一日前，向主管

機關申報經合格會計師

簽證之實施年度電信服

務營業額，並檢具相關

會計證明資料。 

依據電信管理法第八十三

條規定，未於電信管理法

三年過渡期內完成電信事

業登記者，其原有籌設、

特許或許可執照，失其效

力。因電信管理法三年過

渡期已過，已無依電信法

經營之電信事業，爰刪除

第二項規定。 



 

額，得扣除普及服務項

目之棄置營收。 

主管機關為審查前

項電信服務營業額，得

命普及服務分攤者及簽

證會計師提出說明及補

充資料。 

普及服務分攤者之

電信服務營業額，其實

施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電信服務營業

額，得扣除普及服務項

目之棄置營收。 

第二十五條 普及服務分

攤者應分攤普及服務費

用之金額，由主管機關

以其實施年度電信服務

營業額占本法之普及服

務分攤者電信服務營業

總額之比例，乘普及服

務費用計算之。 

      前項普及服務分攤

者應分攤比例及金額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十五條 普及服務分

攤者應分攤普及服務費

用之金額，由主管機關

以其實施年度電信服務

營業額占本法及電信法

之普及服務分攤者電信

服務營業總額之比例，

乘普及服務費用計算

之。 

前項普及服務分攤

者應分攤比例及金額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依據電信管理法第八十三

條規定，未於電信管理法

三年過渡期內完成電信事

業登記者，其原有籌設、

特許或許可執照，失其效

力。因電信管理法三年過

渡期已過，已無依電信法

經營之電信事業，爰酌修

第一項文字。 

第三十條（刪除） 第三十條 於本法施行之

日起三年內，主管機關

得指定依電信法取得執

照且未依本法辦理登記

之第一類電信事業，擔

任本辦法之普及服務提

供者。 

一、本條刪除。 

二、電信管理法施行已逾

三年，原電信法之第

一類電信事業皆已轉

軌至電信管理法下納

管，爰刪除本條規

定。 

第三十一條（刪除）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起

之實施計畫，應依第六

條、第十三條、第十五

條、第十八條、第二十

三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

辦理相關公告。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電信普及服務之

提供，已無依電信法

辦理業者實施計畫等

相關公告事項，爰刪

除本條規定。 

第三十二條（刪除） 第三十二條 普及服務提

供者原經主管機關依電

信法核定之實施計畫應

續為實施。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已無依電信法核

定之實施計畫，爰刪

除本條規定。 

  



 

第九條附件一：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或數據通信
接取服務之可避免成本之計算公式(未修正) 

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或數據通信接取服務之可避免成本包括偏遠地區之電信事

業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通信基地臺直接使用資產之年度可避免資金成

本及可避免營運成本。 

一、可避免資金成本：為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寬頻基地臺營運時所需之可避免

固定資產及可避免營運資金之資金成本 

(一) 可避免固定資產 

1.電信機械及線路設備（淨重置成本，但會計作業程序手冊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2.與前述電信設備有關之土地、建築物及其他設備。 

(二) 可避免營運資金 

營運資金 = 現金費用 ＋ 備用材料費用 

現金費用 = 【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 營業外費用 - (折舊 + 兌換損失 ＋

其他非現金費用)】/ 365 × 營運資金周轉日數 

營運資金周轉日數 = 應收帳款日數 + 服務供裝時程 - 應付帳款日數 

備用材料費用 = (全年度使用材料費 / 12) × 材料平均購儲期間(月) 

(三) 可避免資金成本 =【(期初固定資產淨額＋期末固定資產淨額) / 2 ＋營運資

金】× 資金成本率 

二、可避免營運成本 

  為維持前述電信設備財產之正常運轉所需之必要費用，包括下列項目： 

(一) 交換機房服務區域或行動通信基地臺直接成本 

1.營運中固定資產所需之折舊費用（不含土地）。 

2.為維持交換機房或行動通信基地臺之電信機械及線路設備能正常運轉所需之

維護費用。 

3.裝移機、線路查測、用戶設備維修、障礙臺等之用人費用及相關設備之維修

費用。 

(二) 網路支援成本 

1.話務或訊務品管費用、材料採購及存控管理費用之分攤。 

2.規劃及設計普及服務人員及相關設備之費用。 

(三) 服務及帳務處理費用 

1.辦理申裝、移、異業務之費用。 

2.帳務處理與收帳之費用。 
  



 

第十條附件二：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可避免成本
之計算公式(修正後) 
  不經濟公用電話之可避免成本得以單一公用電話之實際可避免成本，或以市內

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內全部公用電話之平均可避免成本計之。 

  可避免成本包括公用電話直接使用資產之年度可避免資金成本及可避免營運成

本。 

一、可避免資金成本 

  可避免資金成本=【(期初營運中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淨值＋期末營運中公用電話

終端設備淨值)/2＋營運資金】×資金成本率 

  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成本包括公用電話機、電話亭(或壁亭)及裝置成本。 

  可避免營運資金之定義，同附件一。 

二、可避免營運成本 

  可避免營運成本包括： 

（一）公用電話終端設備之折舊費用。 

（二）公用電話交換及傳輸線路之維護費用。 

（三）公用電話維護費用。 

（四）電話卡印製與銷售費用。 

（五）收箱及數幣成本。 

（六）公用電話帳務處理費用。 

………………………………………………………………………………………… 

註： 

（一）附件一、二計算公式中適用於電信普及服務之資金成本率應等於當時臺灣銀

行之基準利率（按月）之加權平均；其餘參數，如營運資金週轉天數及材料

平均購儲期間等，應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若未有規定者，普及服務提

供者應於提出普及服務年度實施計畫時自行提出，由主管機關審查之。 

（二）附件一、二可避免資金成本之計算公式中，固定資產淨額係以期初及期末固

定資產淨額之平均計算。但若該實施年度各月份之固定資產淨額變動很大，

則應以當年度十二個月之固定資產淨額加權平均計算之。 

修正說明：為明確化及實務執行，明定電信普及服務之資金成本率應等於當時臺灣

銀行之基準利率按月之加權平均。  



 

第十條附件二：不經濟公用電話服務可避免成本
之計算公式(修正前) 
  不經濟公用電話之可避免成本得以單一公用電話之實際可避免成本，或以市內

網路單一交換機房服務區域內全部公用電話之平均可避免成本計之。 

  可避免成本包括公用電話直接使用資產之年度可避免資金成本及可避免營運成

本。 

一、可避免資金成本 

  可避免資金成本 =【(期初營運中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淨值＋期末營運中公用電話

終端設備淨值)/2＋營運資金】×資金成本率 

  公用電話終端設備成本包括公用電話機、電話亭(或壁亭)及裝置成本。 

  可避免營運資金之定義，同附件一。 

二、可避免營運成本 

  可避免營運成本包括： 

（一）公用電話終端設備之折舊費用。 

（二）公用電話交換及傳輸線路之維護費用。 

（三）公用電話維護費用。 

（四）電話卡印製與銷售費用。 

（五）收箱及數幣成本。 

（六）公用電話帳務處理費用。 

………………………………………………………………………………………… 

註： 

（一）附件一、二計算公式中適用於電信普及服務之資金成本率應等於當時臺灣銀

行之基準利率；其餘參數，如營運資金週轉天數及材料平均購儲期間等，應

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若未有規定者，普及服務提供者應於提出普及服

務年度實施計畫時自行提出，由主管機關審查之。 

（二）附件一、二可避免資金成本之計算公式中，固定資產淨額係以期初及期末固

定資產淨額之平均計算。但若該實施年度各月份之固定資產淨額變動很大，

則應以當年度十二個月之固定資產淨額加權平均計算之。 

 


